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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文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传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雪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5,697,228.46 367,395,176.01 -1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603,424.30 40,716,306.10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43,618,635.17 39,943,102.23 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906,359.38 49,000,266.18 2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3.83%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04,209,562.01 1,497,269,917.62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9,150,399.92 1,182,654,991.02 3.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72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76,785.5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05,972.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6.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4,165.72

合计 984,789.1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0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97% 126,000,000

质押 52,550,000

冻结 74,950,000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17% 30,094,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

四组合

其他 0.95% 2,337,807

刘文静 境内自然人 0.68% 1,670,000 1,252,500

李振平 境内自然人 0.67% 1,667,024 1,250,2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9% 1,202,849

DEUTSCHE�BANK�

AKTIENGE-

SELLSCHAFT

境外法人 0.37% 904,3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0% 735,29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宝兴

业高端制造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692,892

孙传志 境内自然人 0.28% 680,000 6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00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30,0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94,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337,807 人民币普通股 2,337,8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动力

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2,849 人民币普通股 1,202,849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904,356 人民币普通股 904,3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35,290 人民币普通股 735,29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2,892 人民币普通股 692,89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641,620 人民币普通股 641,6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05,058 人民币普通股 605,05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89,627 人民币普通股 489,6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蓝帆集团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与第二大股东香港中轩均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

东；第五大股东李振平先生是蓝帆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第四大股东

刘文静女士是蓝帆集团的董事，第十大股东孙传志先生是蓝帆集团的董事；除此之外，

蓝帆集团与前10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应收票据 1,701,273.61 294,520.00 1,406,753.61 477.64% 注1

预付款项 44,310,343.68 18,747,964.06 25,562,379.62 136.35% 注2

其他应收款 3,716,973.51 2,493,459.20 1,223,514.31 49.07% 注3

其他流动资产 135,871,048.74 89,490,332.14 46,380,716.60 51.83% 注4

在建工程 18,643,632.28 14,117,257.78 4,526,374.50 32.06% 注5

工程物资 289,647.02 587,855.33 -298,208.31 -50.73% 注6

预收款项 5,056,516.40 2,310,366.00 2,746,150.40 118.86% 注7

注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406,753.61元，较期初增长477.6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尚未支付所致；

注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5,562,379.62元，较期初增长136.35%，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原料款增加所

致；

注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223,514.31元，较期初增长49.07%，主要系报告期内备用金增加所致；

注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6,380,716.60元，较期初增长51.83%，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注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526,374.50元，较期初增长32.06%，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项目投资增加所

致；

注6：工程物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298,208.31元，较期初降低50.73%，主要系报告期内领用工程物资所致；

注7：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746,150.40�元，较期初增长118.86%，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货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其他业务收入 551,060.27 1,219,002.55 -667,942.28 -54.79%

注1

其他业务成本 49,740.92� 92,868.47� -43,127.55 -46.44%

管理费用 31,758,723.06 23,420,235.05 8,338,488.01 35.60% 注2

财务费用 524,485.20 -3,627,018.48 4,151,503.68 114.46% 注3

资产减值损失 -2,668,872.28 263,555.01 -2,932,427.29 -1,112.64% 注4

投资收益 2,189,742.13 277,374.15 1,912,367.98 689.45% 注5

营业外收入 510,255.40 895,677.00 -385,421.60 -43.03% 注6

营业外支出 47,273.15 8,756.73 38,516.42 439.85% 注7

注1：其他业务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67,942.28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4.79%，其他业务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43,127.55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6.44%，主要系报告期内塑化废料销售减少所致；

注2：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8,338,488.0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6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运营费用及技术

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注3：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151,503.6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4.46%，主要系报告期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产生汇兑损失所致；

注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932,427.29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112.64%，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规模

减少所致；

注5：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912,367.9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9.45%，主要系报告期内参股公司收益增加

所致；

注6：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85,421.60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3.03%，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注7：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8,516.4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39.85%，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蓝帆集团、香港

中轩

股份限售承诺

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定

股份的承诺：锁

定期36个月。

2010年03月01日

2010.4.2-2013.4.

2

履行完毕

蓝帆集团、香港

中轩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 2010年03月01日 无期限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李振平、刘文

静、孙传志、韩

邦友

股份增持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振平先生，

董事长刘文静

女士，董事、总

经理、财务总监

孙传志先生，董

事、董事会秘书

韩邦友先生拟

合计出资不超

过1,500万元人

民币增持本公

司股份，该增持

计划将于公司

股票复牌之日

起的六个月内

实施完成。

2015年07月11日

2015.7.14-2016.

1.13

履行完毕

李振平、刘文

静、孙传志、韩

邦友

其他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振平先生，

董事长刘文静

女士，董事、总

经理、财务总监

孙传志先生，董

事、董事会秘书

韩邦友先生承

诺：在增持期间

及在增持完成

后6个月内不减

持本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11日

2015.7.14-2016.

7.12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 至 3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8,210.28 至 10,673.36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210.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披露的调研记录

2016年02月0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披露的调研记录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6-028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蓝帆投资” ）的通知，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蓝帆投资 第一大股东

33,000,000股 2016年4月25日 2017年4月25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44.9285%

融资4,500,000股 2016年4月26日 2017年4月26日 6.1266%

3,400,000股 2016年4月26日 2017年4月26日 4.6290%

合计 -- 40,900,000股 -- -- -- 55.6841%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蓝帆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73,4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71%。 其中2016年4月25日、

2016年4月26日办理的股权质押股份为40,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5%，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55.68%。 蓝

帆投资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3,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1%，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笃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华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昭

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7,601,713.20 224,383,387.21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42,462.28 221,968.56 -1,74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5,904,857.10 -3,245,226.29 8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66,100.55 78,371,404.64 -7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8 0.0004 -1,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8 0.0004 -1,8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01%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64,527,148.93 2,936,630,909.29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7,662,498.03 1,692,466,960.31 -0.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6,811.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2,3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8,347.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90,833.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8,286.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88.29

合计 2,262,394.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7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笃学 境内自然人 24.02% 128,246,686 质押 34,000,000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50% 8,018,845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88% 4,695,526

王子刚 境内自然人 0.81% 4,309,396

赖颖雄 境内自然人 0.70% 3,722,161

吉峰 境内自然人 0.55% 2,920,027

刘静 境内自然人 0.46% 2,460,11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43% 2,320,000

赵笃生 境内自然人 0.32% 1,700,000

于志刚 境内自然人 0.31% 1,635,45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赵笃学 32,061,672 人民币普通股

赖颖雄 3,722,161 人民币普通股

刘静 2,460,110 人民币普通股

夏重阳 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赵笃生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于志刚 1,635,451 人民币普通股

董方明 1,618,167 人民币普通股

孟祥玉 1,540,600 人民币普通股

曲秀娟 1,442,243 人民币普通股

黄地福 1,290,9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赵笃学与赵笃生是兄弟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賴颖雄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3,650,000股，股东刘静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297,610股，股东董方明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618,167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79.40%，主要是2015年公司票据大量到期托收，期初

应收票据金额减少，本期应收账款回款又多为票据结算所致;

2、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88.47%，主要是系子公司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3、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66.72%，主要是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

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赵笃学、持有

公司股份的

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及其

他公司股东

（不含社会公

众股东）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赵笃学先生承诺：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不含社会公众股

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同时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年12月17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赵笃学

避免同业

竞争

为了避免损害山东矿机及其他股东利益，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赵笃学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本人作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的控股股东、主要股

东或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期间，目前没有将来

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山东矿机构成竞

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

何与山东矿机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山东矿机产品

的业务活动。 "

2010年12月17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

不减持

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先生承诺自2015年

7月10日起至2016年7月10日继续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并

拟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继续参与增持，以实际行动维护上市公司信用体系，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自2015年7月10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并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筹措资金，条件具备时

拟实施股份增持。 在最近6个月内减持过公司股票的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金额不低于最近6个月内减持金额的

10%，并承诺增持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2015年07月10日

实际控制人

承诺1年，其

他董监高六

个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6年1-6月净利润（万元） -2,300 至 -1,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95.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主营煤机产品销量下滑，销售收入下降，利润下降；同时公司应收账

款回收速度放缓，周期延长，账龄增加导致业绩下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1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26�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 � �公告编号：2016-025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5月5日（星期四）下午15:

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办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录网上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先生，财务总监赵华涛先生，董事

会秘书张星春先生和独立董事刘昆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瑞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瑞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文奇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89,061,310.13 1,483,721,992.51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6,617,289.99 1,220,918,691.24 1.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6,443.46 -16,514,348.09 77.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9,235,821.57 203,128,410.53 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98,598.75 6,306,812.91 14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640,623.77 5,081,980.34 14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1.01 增加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72.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9,057.9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1,111.11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783.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47,605.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9,355.1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3,057,974.9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49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瑞海 160,483,200 33.15 160,2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瑞宾 157,068,000 32.44 157,06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瑞杰 35,244,000 7.28 35,24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5,671,626 1.17 0 无 未知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4,681,756 0.97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9,871 0.48 0 无 未知

张剑平 1,648,669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文友 1,548,000 0.32 1,54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康华宁 1,548,000 0.32 1,54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娜妮 1,548,000 0.32 1,54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5,671,626 人民币普通股 5,671,626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4,681,756 人民币普通股 4,681,7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299,871 人民币普通股 2,299,871

张剑平 1,648,669 人民币普通股 1,648,669

高忠陆 1,317,571 人民币普通股 1,317,57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300

李国雄 517,750 人民币普通股 517,750

夏宏 481,412 人民币普通股 481,412

戴正利 4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300

刘海燕 3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瑞海、赵瑞宾、赵瑞杰为兄弟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比上年期末减少42.86%，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结算所致。

2、应交税费：比上年期末减少34.35%，主要系报告期缴纳了2015年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所致。

3、其他应付款：比上年期末增加103.83%，主要系本期尚未支付的劳务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22.70%，主要系销售订单持续增长所致。

2、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9.68%，主要系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职工薪酬及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108.02%，主要系本期无利息支出所致。

4、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292.85%，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02.36%，主要系收协助经销商进行促销活动，收取活动费用所致。

6、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36.32%，主要系同期利润增加所致。

7、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148.91%，主要系同期销售收入增长导致净利润增加所致。由于上年同期净利润基数较

小，加之，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时增长，所以导致本报告期内净利润的增长幅度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

度。

8、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50.00%，主要系同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77.13%，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及销售回款良好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70.19%，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系上期分配现金股利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赵瑞海、

赵瑞宾及股东赵

瑞杰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股份锁定

的相关承诺。

公司上

市之日

起36个

月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赵瑞海、

赵瑞宾及股东赵

瑞杰

1、在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在公司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

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

进行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本人承诺不利用本人从公司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

间接参与与公司向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

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3、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人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

如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公司或其他股东权益

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本人不再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终

止。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赵瑞海、

赵瑞宾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

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

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

进行调整），则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具体措施包括：公司回购公司股

票、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等

（独立董事除外）。

公司上

市之日

起三年

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赵瑞海、

赵瑞宾及股东赵

瑞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控股股东赵瑞海、赵

瑞宾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赵瑞杰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上述股东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

持计划。 上述股东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五年内减持股份的具

体安排如下：

1、减持数量：赵瑞海、赵瑞宾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曲美家具股份总数的6%；赵瑞杰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曲美家具股份总数的

3%；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将在减

持前予以公告；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

交易系统进行，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不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

整）；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

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

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赵瑞海、赵瑞宾、赵瑞杰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持公司

股份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锁定期

满之日

起两年

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赵瑞海、

赵瑞宾

公司控股股东赵瑞海、赵瑞宾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控股股东将在证券

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五个工作

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予以公告，依法以发行价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购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的限售股股

份（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发

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控股股东将依法

督促公司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若控股股东未履

行上述承诺，自证券监管部门对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

至购回股份的相关承诺履行完毕期间，控股股东将不得领取

在上述期间所获得的公司的分红。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赵

瑞海、赵瑞宾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股

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锁定期

满2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公司控股股东赵

瑞海、赵瑞宾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

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自2015年7月1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不高于30元/股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市值不低

于500万元，并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

2015年7

月13日

至2016

年1月13

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瑞海

日期 2016-04-27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82�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6-027

第一季度

报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26�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6-026

第一季度

报告


